
2012 年 4 月 27 日 立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 

 

FCR(2012-13)17 :  發 放 特 惠 津 貼 予 受 本 港 水 域 海 事 工 程 計 劃  

影 響 的 漁 民  

 

補 充 資 料  

 

 財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於 2012年 4月 25日 與 當 局 舉 行 預 會 簡 介 。

現 應 主 席 在 會 議 中 提 出 的 要 求，就 發 放 予 受 本 港 水 域 海 事 工 程 計 劃

影 響 漁 民 的 特 惠 津 貼 的 新 建 議 計 算 方 法 ， 其 財 政 影 響

（ FCR(2012-13)17中 第 9段 ） 的 計 算 基 礎 提 供 補 充 資 料 。  

 

2.  按 已 知 於 未 來 5年 展 開 的 大 型 公 共 海 事 工 程 計 劃 計 算 ， 向

合 資 格 漁 民 發 放 特 惠 津 貼 的 總 金 額 最 高 為 5,960萬 元。個 別 海 事 工 程

計 劃 的 相 關 特 惠 津 貼，其 金 額 是 根 據 受 影 響 水 域 每 年 漁 獲 的 估 計 價

值 1作 為 計 算 基 礎 。 若 海 事 工 程 計 劃 導 致 永 久 或 暫 時 喪 失 捕 魚 區 ，

特 惠 津 貼 金 額 會 分 別 按 11年 或 5年 的 漁 獲 價 值 計 算 。  

 

3 .  已 知 於 未 來 5年 展 開 的 大 型 公 共 海 事 工 程 計 劃 及 其 特 惠 津

貼 的 分 項 數 字 如 下（ 已 考 慮 個 別 計 劃 所 造 成 的 永 久 及 暫 時 捕 魚 區 損

失 的 估 計 面 積 ）：  

 

計 劃 名 稱  根 據 新 計 算 方 法 的 特 惠 津 貼  

估 計 金 額 * (百 萬 元 )  

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 口 岸  $25.0 

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 接 線  $11.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每 年 漁 獲 的 估 計 價 值 是 根 據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於 1 9 8 9 / 9 1 年 進 行 的 港 口 漁

業 調 查 所 得 數 據 ， 並 按 自 當 時 起 的 漁 獲 價 格 變 動 作 出 調 整 。  

立法會FC90/11-12(04)號文件



屯 門 至 赤 鱲 角 連 接 路  $5.1 

大 小 磨 刀 以 南 污 染 泥 卸 置 設 施 的 挖

掘 、 管 理 及 覆 蓋 工 程 2 
$7.9 

發 展 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第 一 期 2  $5.0 

為 葵 青 貨 櫃 港 池 及 其 進 港 航 道 提 供

足 夠 水 深 2  
$3.7 

發 展 大 埔 龍 尾 泳 灘 2  $0.9 

啟 德 發 展 計 劃 – 啟 德 明 渠 進 口 道 及

觀 塘 避 風 塘 的 改 善 工 程  
$0.8 

總 金 額  $59.6 

* 特 惠 津 貼 金 額 包 括 漁 獲 價 格 變 動 (至 2011 年 8 月 )調 整 及 10%的

應 急 費 用  

 

 

食 物 及生 局  

2012年 4月 27日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計 劃 須 在 取 得 財 務 委 員 會 的 撥 款 批 准 方 可 落 實 。  




